
 

证券代码：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4-068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挂牌转让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点内容提示： 

 为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发展的高效协同，广东

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冠豪高新”）拟通过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华新

（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彩印”）100%股权和相关债权（以

下简称“本次转让”）。本次转让的挂牌价格为经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诚通”）评估备案后的价格，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

形成交易价格。 

 本次转让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已履行中国诚

通审批和评估备案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程序。本次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存

在不确定性，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完成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发展的高效协同，公司拟通

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华新彩印 100%股权和相关债权。

以 2024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华新彩印 100%股权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1,941.39 万元，评估价值 27,459.82 万元，评估增值 15,518.43 万元，增值率

129.95%。债权转让底价为24,000万元。上述评估报告已获得中国诚通评估备案。

本次挂牌价格参照上述备案后的评估价值，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

形成交易价格。 

（二）所需履行的审议及其他程序 

2024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转让华

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议案》，该议案以 9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华

新彩印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本次挂牌价格参照上述经中国诚通备案后的评估

价值，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形成交易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转让相关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正

式挂牌程序。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将在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征集产生，交易对方尚无

法确定，最终以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和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转让标的基本情况和前期披露内容一致。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30日披露

的《冠豪高新关于公司预挂牌转让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

相关债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公司对华新彩印存在应收股利 24,000 万元，本次

应收股利债权随股权一并转让，相关付款方式遵从国务院国资委和产权交易所规

定执行。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一）评估假设 

1.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对象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 

（2）假设评估对象拟进入的市场是公开市场。所谓公开市场，是指一个有

众多买者和卖者的充分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

的。资产交易双方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

是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在强制或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买卖双方都能对资产的

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

境无重大变化。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关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

无重大变化。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与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无重大变化。 

（7）假设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评估资料真实、

完整、合法、准确。 

（8）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

担当其职务。 

（9）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10）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2.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

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

均流出。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

平。 

（6）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能够满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要求，保持被

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所得税政策。 

（二）标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公司已取得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

评报字(2024)第 6497号）。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评估对象：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

产、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动负

债、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24年 8月 3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经分析，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

体结论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44,442.78 万元，评估价值为 59,819.43 万元，增值额为 15,376.65 万元，增值率

为 34.60%；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2,501.39 万元，评估价值为 32,359.61 万元，减

值额为 141.78万元，减值率为 0.44%；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1,941.39万元，评估

价值 27,459.82万元，增值额为 15,518.43万元，增值率为 129.95%。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20,493.41 20,538.17 44.76 0.22 

二、非流动资产 2 23,949.37 39,281.26 15,331.89 64.02 

投资性房地产 3 1,453.77 35.00 -1,418.77 -97.59 

固定资产 4 20,360.93 26,538.45 6,177.52 30.34 

在建工程 5 536.40 543.98 7.58 1.41 

无形资产 6 1,211.56 11,966.05 10,754.49 887.66 

其中：土地使用权 7 1,167.95 11,882.46 10,714.51 917.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8 386.71 197.78 -188.93 -48.86 



 

资产总计 9 44,442.78 59,819.43 15,376.65 34.60 

三、流动负债 10 31,659.20 31,659.20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1 842.19 700.41 -141.78 -16.83 

负债总计 12 32,501.39 32,359.61 -141.78 -0.44 

净资产 13 11,941.39 27,459.82 15,518.43 129.95 

 

综上所述，以 2024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华新彩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7,459.82 万元，评估报告已载明华新彩印应付冠豪高新股利 24,000 万元。以上

评估报告已获得中国诚通评估备案。 

此次交易挂牌价格参照上述经中国诚通备案后的评估价值，最终按照产权交

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形成交易价格。 

五、本次转让的其他事项说明 

（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涉及的保证金、转让价款支付、工商变更登记、往

来款项等相关事宜，后续将根据相关要求和合同约定进行。 

（三）此次转让不发生劳动合同变更，不涉及职工安置的问题。202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华新彩印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华新(佛山)彩色印刷

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以下简称《职工安置方案》），本次转让按《职工安置

方案》执行，股权转让后，华新彩印与员工间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华新彩印与

员工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四）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程序。由于本次交易是否能够

完成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对手尚不明确，最终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等协议主要内

容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和相关规定要求，持续披露本

次公开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所得的款项，将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 

六、本次转让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转让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聚焦主业主责，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协同发

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健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新彩印不再纳入冠豪高新的合并报表。本次交易预计将

形成处置收益，对公司业绩带来积极影响，但最终交易金额和交易时间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交易产生的财务影响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挂牌转让已履行中国诚通审批和评估备案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能否顺利完成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完成时间等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以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

公告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13日 


